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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财 政 厅 文 件

桂财教〔2024〕57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支持

普通高中建设发展项目新增政府一般债务

限额和政府一般债券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

决策部署，加快新增政府一般债券发行使用进度，保障重点项目

资金需求，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应，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

审定同意的 2024 年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安排使用方案，现就

下达 2024 年支持普通高中建设发展项目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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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政府一般债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普通高中建设发展项目的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额

经研究，现通过转贷方式下达你市、县（市、区，以下统称

县）支持普通高中建设发展项目的 2024 年新增政府一般债务限

额和政府一般债券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规范使用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。各市、县要严格按

照政府债券资金使用管理的规定，确保专款专用和用于资本性支

出，严禁用于发放工资、单位运行经费（包括但不限于房租、水

电费、维修费等）、发放养老金、支付利息、政府债券发行费用

等经常性支出或费用化支出，严禁用于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、

企业补贴等，严禁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、置换存量债务、购买耕

地占补平衡指标，不得安排房地产相关项目，决不允许使用政府

债券资金兴建楼堂馆所或搞形象工程、面子工程。

（二）切实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。各市、县要切实加快项

目前期工作，确保政府债券资金到位后即可开工建设。有条件的

市县可统筹国库库款，加快推进项目建设，政府债券发行后及时

回补库款，切实加快政府债券资金支出进度，

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，促进经济健康平稳运行。同时，债券资金

形成实际支出后，3个工作日内要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穿透

式监测系统录入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支出情况。

（三）扎实提高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使用绩效。请相关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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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自治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要

求，严格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

价管理、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管理，推动提升债券资金配置效率

和使用效益。

（四）资金主要支持各地新建、改扩建公办普通高中项目建

设，扩大高中学位供给，缓解普通高中大班额，用于教学、实验

用房、学生宿舍等建设。已明确到具体项目按照项目建设指定内

容使用，其它补助资金原则上优先用于支持各高中学校采购教学

仪器设备和生活设施设备，并根据校舍建设项目的需要，统筹补

助资金加快完成在建项目，推动建设项目尽快投入使用。

各有关市、县和学校要严格按自治区核定的建设项目安排使

用资金，尽快启动项目建设，抓紧组织实施。原则上，资金下达

1个月内完成项目备案审查，6个月内项目开工建设，土建项目

24 个月内要完成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，其它采购项目当年完成并

投入使用。凡是资金下达后 12 个月未开工、24 个月未完工，自

治区将根据情况收回资金或扣减下一年度资金额度。属于政府采

购范围的，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政府采购。

（五）补助资金备案项目全部列入考评。原则上土建项目 2

年内完工投入使用，教学仪器设备和生活设施设备采购项目年内

投入使用。教学仪器设备和生活设施设备采购项目全部列入考

核，考核时应提供招标采购公告、采购合同（明确采购数量、单

价、采购总金额）、验收报告或清单（甲乙双方签字盖章）、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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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入库等资料。项目未按计划完成、资金支付不及时、补助资

金绩效目标未实现的，自治区将作为绩效因素，扣减下年度资金

补助额度。

附件：1.2024 年支持普通高中建设发展项目的新增政府一般

债务限额和政府一般债券情况表

2.土建奖补项目明细表

3-1.绩效目标表

3-2.绩效目标分解表

广 厅

（公开前需经政府信息公开审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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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财政部广西监管局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，自治区审计厅、教育

厅，本厅预算处、国库处（中心）、财政监督局，驻自治区财政

厅纪检监察组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4 年 6月 28 日印发


